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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從同同性性婚婚姻姻爭爭議議  

談談社社工工員員可可提提供供同同志志伴伴侶侶之之服服務務  

鍾道詮．郭俊廷 

壹、前言 

同志伴侶或組成的家庭的確存在於社

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和臺灣伴侶權益推動

聯盟，2011），縱使很多國家並未給予同志

伴侶合法身分、甚至仍入罪化或病理化同

志社群與個人（Stewart, 2010a）。這狀況使

得社會對同志伴侶的了解甚少、或反而存

有偏見或刻板印象（Kurdek, 2005）；也反

過來使同志伴侶無法或較少使用相關資源

及服務（Goldberg & Smith, 2011）。 
社會工作實施與法律規範息息相關，

但由於我國目前法律仍未納入同性婚姻或

承認同志伴侶，使部分社工員無法給予同

志伴侶奠基於婚姻關係上的制度性福利：

包括社會救助或保險給付、社會服務使用

資格、勞動上職務之請調或請假、外籍配

偶入籍資格、國家賠償等（陳昭如，2010）。
由於我國同性婚姻仍未合法化，使部分人

士或社工員對同志伴侶或同性婚姻抱持不

合宜或歧視的觀念與態度。例如當臺灣伴

侶權益推動聯盟提出「同性婚姻」草案時

（2013），部分反對此草案推動的組織則開

始連署，有些社會福利機構主管甚至要求

社工員須參與連署（社會工作者挺婚姻平

權連署，2013）。雖然無論是美國社會工作

人員協會（NASW）的倫理規範（1996）
或我國「社會工作倫理守則」（社會工作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2008）都明文規定：「每

名社工員都有提供適當服務給案主的義

務；…社工員不能基於案主…性傾向等，

給予差別或不公平待遇」。亦即社工員該秉

持公平無歧視理念服務案主，其中當然包

括具有同志身分的案主。 
社工員站在與人們深刻接觸的第一

線，其服務對象並不乏同志。在社會工作

專業中，社會正義與人權伸張是該被實踐

的理想，支持同志婚姻平權則是符合實踐

社會正義的行動。然而在婚姻平權法案尚

未通過前，身為與服務對象站在一起的社

工員，對同志伴侶該有的認識、及能提供

同志伴侶之服務，則是本文探討主軸。另

外，由於跨性別伴侶有其特殊之處，在篇

幅有限狀況下，本文暫不處理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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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同志伴侶 

很多國家並未給予同志伴侶合法身

分，但由於這是既存的社會事實，已經有

不少研究開始關注同志伴侶相關議題。同

樣都是伴侶關係，同志伴侶與異性戀伴侶

有其相同之處，亦還是有所差異。畢竟，

當把同志伴侶與異性戀伴侶視為一樣時，

其實會忽略了同志伴侶的特殊性、及其仍

未被社會平等對待的事實（謝文宜，

2009）。本節先呈現過往關於同志伴侶關係

研究的結果（並會與異性戀伴侶相互對

照）；其次整理影響同志伴侶關係的因素。 

一、同志伴侶關係 

不少同志其實非常期待伴侶關係、或

是同志婚姻，甚至本身就在關係中或已與

其同性情人結婚（Peplau & Fingerhut, 
2007）。據估計，美國同居伴侶中，約有

11%的比例是同志伴侶（Stewart, 2010b）。
在臺灣的研究則指出，當有機會結婚時，

約有近六成的同志表達有意願結婚（引自

謝文宜，2009）。 
在伴侶關係的形式上，有不少同志伴

侶採取一對一伴侶關係（monogamous 
relationship）；有些同志伴侶則選擇開放性

關係（open relationship）或多重伴侶關係

（polyamory relationship）（Lau & Strohm, 
2011）。女同志伴侶比男同志伴侶更傾向進

入一對一伴侶關係中（Patterson, 2000）。 
同志認識伴侶的管道其實多來自於日

常生活社交網絡，例如朋友、社團或參與

相關活動（Kurdek, 1995, 2005; Patterson, 
2000）。然而，由於無法單藉由外觀區辨同

志與異性戀者，再加上並不是每位同志都

能或願意自在地對他人出櫃；對有些同志

而言，藉由日常生活社交網絡認識或結交

其他同志有一定困難度（Scott & Levine, 
2010）。相較女同志而言，不少男同志可能

會於歡場（ sex venues）認識未來伴侶

（ Hunter, Shannon, Knox, & Martin, 
1998）。 

就關係發展前期而言，同志伴侶與異

性戀伴侶之間其實非常相似（Patterson, 
2000）；但受到性別角色社會化影響，如同

社會對男性的期待，男同志（相較女同志）

通常會較主動提出關係建立的第一步

（Hunter et al., 1998）。此外，同志伴侶間

的組成（例如來自不同種族、教育背景、

社經地位等）、居住區域、生活型態、及互

動方式等都跟異性戀伴侶間一樣，充滿差

異性（Patterson, 2000; Peplau & Fingerhut, 
2007）；然而就組成差異性這面向而言，相

較異性戀與女同志伴侶，男同志伴侶間的

差異性可能是較大的（Kurdek, 1995）。 
就關係滿意度而言，整體而言，同志

伴侶與異性戀伴侶並沒有差異（影響關係

滿意度的因素將於後敘）（Graham & 
Barnow, 2013; Kurdek, 1995, 2003）。同樣

的，在性關係滿意度這個層面而言，在未

控制其它因素狀況下，同志伴侶與異性戀

伴侶也並沒有差異（Holmberg & Blair, 

2009; Holmberg, Blair, & Phillips, 2010; 
Richters, Grulich, de Visser, Smith, & 
Rissel, 2003）。不過，在生理性別相同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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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伴侶一方面比較熟悉彼此生理構造

，因而較易滿足雙方性關係的需求；但另

一方面，也由於生理構造相同，對某些伴

侶而言，在性行為形式採用上，可能反易

引起一些爭執（例如，男同志伴侶也許會

遲疑是否得從事肛交，以及誰是插入者或

被插入者；女同志伴侶也許會較不確定誰

該是性行為時較主動的那一方）（Scott & 
Levine, 2010）。 

在缺乏正式法律系統承認的狀況下，

其實很難估計同志伴侶關係延續的長短

（Hunter & Hickerson, 2003）。就現有研究

結果看來，同志伴侶關係延續比例看似較

已婚異性戀伴侶低，然而同志伴侶與同居

異性戀伴侶關係延續的比例則沒有顯著差

異（Kurdek, 1995, 2005）。學者認為，這是

因為，相較未能合法結婚的同志伴侶與不

想結婚的同居異性戀伴侶，已婚異性戀伴

侶尋求分居或離婚都得面對較大的人際、

社會或法律上阻礙（Kurdek, 2005）。反過

來說，在較欠缺人際、社會或法律上的協

助與支持的狀況下，同志伴侶仍能與同居

異性戀伴侶在關係延續上並沒有太大差異

性，更顯示出同志伴侶對伴侶關係經營的

用心與努力（謝文宜和曾秀雲，2007）。 
同志伴侶就像異性戀伴侶一樣，也會

因個人差異、價值、工作、金錢使用、對

關係的忠誠度等因素，引發對關係的擔

慮、或造成關係間的緊張與衝突（Kurdek, 
1995; Patterson, 2000; Reczek, 2014）；不過

面對關係間的緊張與衝突時，同志伴侶嘗

試解決衝突與維繫關係的比例看似比異性

戀伴侶來得高（謝文宜，2009）。 

但就跟異性戀伴侶一樣，某些同志伴

侶間還是可能存有親密關係暴力（Ard & 
Makadon, 2011）。常見的同志伴侶間親密

關係暴力形式包括心理虐待、外在形體傷

害、及被迫從事性活動（Bartholomew, 
Regan, White, & Oram, 2008）。處在親密關

係暴力中的同志伴侶，得需處理的議題包

括「界定伴侶親密關係暴力行為、突破孤

立社會處境、尋求外在協助」（Bornstein, 

Fawcett, Sullivan, Senturia, & 
Shiu-Thornton, 2006）。對一些男同志而言

，由於可能顧慮社會對男性的一些偏見，

例如男強女弱、男性怎麼可能受暴，因而

選擇不對外在求助；而當同志伴侶中有人

未出櫃時，同志親密關係暴力可能更無法

被他人知悉（呂欣潔，2011）。 
還是有同志伴侶會以分手做結（謝文

宜，2009）。但由於社會對同志的不友善，

或同志本身未出櫃，使不少同志未能好好

處理關係結束後的情緒（Kurdek, 2005）。
然而，相較異性戀伴侶而言，同志在伴侶

關係結束後仍維繫朋友關係的比例則偏高

（Graham & Barnow, 2013）；畢竟，對同志

而言，在社會仍對同志不友善、未有友善

的政策與服務、及原生家庭不一定能接受

同志及願意供給適當支持狀況下，同志友

人（包括前伴侶）與社群則是重要資源

（Kurdek, 2005）。倘若原先雙方處在未出

櫃的狀況下，那麼相較異性戀伴侶而言，

同性伴侶可能更難面對與處理關係結束帶

來的情緒與心理影響（Scott & Levine, 
2010）。 

同志伴侶與異性戀伴侶間仍存有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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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明顯的差異：由於異性戀伴侶可能較

易受限於性別角色社會化影響，因此較可

能出現「男性出外賺錢，女性在家持家」

的性別不平等狀況（蘇芊玲，2012）。同志

伴侶則多過著雙薪型態生活（dual career 
couple）（O'Ryan & McFarland, 2010）；且

也較會以平等協調方式，即以雙方興趣、

能力或天賦，而非性別期待或刻板印象，

來 決 定 與 進 行 家 務 勞 動 分 工 （

Eeden-Moorefield, Pasley, Crosbie-Burnett, 
& King, 2012）。同樣的，相較異性戀伴侶

，同志伴侶在伴侶間的權力平衡議題上，

來得更為平等些（O'Ryan & McFarland, 
2010; Shulman, Gotta, & Green, 2012）。 

但在同志伴侶間仍存有權力不平等現

象（Graham & Barnow, 2013），只不過這些

權力不平等現象多與年齡、階級或社經地

位等，而非性別，有關（Patterson, 2000）。
此外，也由於是同樣生理性別組成的伴侶

關係，性別角色社會化對某特定生理性別

造成的結果亦會以不同方式間接影響同志

伴侶（例如，在男同志伴侶中，可能因社

會對男子氣概的要求，而使雙方可能皆不

善於溝通，進而增加形塑親密關係的難度）

（Scott & Levine, 2010）。 

二、影響同志伴侶關係滿意度的因素 

如上所述，就關係形成與滿意度而

言，同志伴侶與異性戀伴侶間有相同與相

異處；多數影響伴侶關係的因素在同志伴

侶與異性戀伴侶之間也存在著這種有些議

題相同、有些地方相異的狀況（Graham & 
Barnow, 2013; Kurdek, 1995, 2003）。影響

同志伴侶關係滿意度因素可從社會結構、

人際與個人等三個面向說明。 
就社會結構層面而言，由於異性戀在

所有社會（在符合某些狀況，例如年齡及

近親結婚限制）都可以合法結婚、且受到

支持與保障；所以這部分討論將集焦於社

會結構層面對同志伴侶關係滿意度帶來的

影響。主要影響因素有：社會對同志的態

度、及同志伴侶在法律層面受到的保障兩

項。一般而言，當社會對同志越不友善（例

如將同志行為病理化或犯罪化），同志得承

受的壓力與面對的社會歧視越大，會越不

能接受自己、及越不敢對其他人現身，因

而可能造成伴侶雙方在認同與現身層面有

所不同，進而提高同志伴侶間的緊張與衝

突，降低關係滿意度（Eeden-Moorefield et 

al., 2012; LaSala, 1998, 2013; Peplau & 
Fingerhut, 2007）。當社會對同志越不友

善，越不會在法律層面給予同志及同志伴

侶應有保障，進一步提高同志伴侶對關係

穩定度的不安與緊張，當然也影響關係滿

意度（Ocobock, 2013）。 
人際層面影響伴侶關係滿意度的因素

含括：社會支持的類型與程度、及伴侶外

的其他選擇。一般而言，無論是同志伴侶

或異性戀伴侶，社會支持越低、以及伴侶

外的其他選擇越多，伴侶關係滿意度都會

偏低（Graham & Barnow, 2013; Patterson, 
2000）。不過，由於並非每個家庭都能欣然

接受子女是同志的事實，因而同志與其原

生家庭間的關係有時會充滿緊張與衝突

（Cohen, Padilla, & Aravena, 2006; Shilo & 
Savaya, 2012）；間接使同志伴侶，相較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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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戀伴侶，獲得較少來自於原生家庭或親

戚的支持，而較多來自於朋友（包括異性

戀與同志朋友）的支持（Eeden-Moorefield 
et al., 2012）。這也是為何同志在伴侶關係

結束後維繫朋友關係的比例會偏高，如前

所述（Graham & Barnow, 2013）。 
個人層面影響伴侶關係滿意度的因素

包括：個人特質、伴侶間的吸引力、個人

對伴侶關係的期待、及個人對待伴侶的方

式。這些因素在同志伴侶與異性戀伴侶間

其實沒有顯著差異（Kurdek, 2005）。 

參、同志的親職實踐 

不少同志其實有實踐親職（becoming 
parents）的意願或本身就已經有子女

（being parents）（Golombok et al., 2003）。
畢竟，當各個社會幾乎都在歌頌傳宗接

代、養兒育女的美好的情況下，實踐親職

以成就理想生活似乎成為很多人的期待

（Hutchison, 2012）。當然同志也受此概念

影響，例如，在西元 2007 年，在美國，將

近四成的受訪女同志則表示有意願成為母

親（引自 Wall, 2013）。接下去將分別介紹

同志實踐親職時的考量、及同志實踐親職

的方式。 

一、同志實踐親職的考量 

同樣是實踐親職，相較異性戀者而

言，同志或同志伴侶在實踐親職前或時，

常得面對社會對同志及實踐親職的同志的

不友善所帶來的挑戰（Wall, 2013）：一、

不少人認為同志是種犯罪、行為偏差、或

心理疾病，因此同志不可能也不適合實踐

親職（Laird, 1995; McKinney, 2006）。二、

有些人認為一男一女組成的家庭才適合小

孩子成長；同志或同志伴侶組成的家庭不

符合這種形式，因此不適合實踐親職

（Patterson, 1992）。三、如前所述，當社

會對同志越不友善，越不會在法律層面給

予同志及同志伴侶應有保障，進而提高同

志實踐親職時的成本與負擔，例如實踐親

職的同志可能無法享有生育補助、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育兒津貼、保母托育補助等

（Badgett, 2003）。四、有些同志擔心，社

會對同志的不友善會轉移到其子女上，因

此讓有些人對親職實踐或養兒育女有所顧

慮與擔心（LaSala, 1998）。 
除上述社會不友善帶來的挑戰外，同

志或同志伴侶在面對親職實踐的可能時，

亦有其特殊需要考量的事項，主要可分為

三點：情緒上的準備、當時的同志伴侶關

係、及人際網絡或支持系統的狀況。 
雖異性戀伴侶實踐親職前亦得在情緒

上有所準備，例如強化親職能力、準備生

活中會出現的巨大改變、接受身分的轉

換、及面對（親子）關係開展的承諾等

（Hutchison, 2012）。對同志而言，實踐親

職前情緒上的準備還得含括：處理「社會

認為同志不可能是好父母親」的負面觀感

所牽連出的自卑感、接受身分的戲劇性轉

換、及面對懷孕或親職實踐過程中可能會

一再出現的他人與相關機構工作人員的不

友善態度（Wall, 2013）。 
對異性戀而言，親職實踐會對伴侶關

係帶來影響，例如關係的親密感可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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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給予彼此的時間受到壓縮等（Biblarz & 
Stacey, 2010）。對未受到社會充分保障的同

志而言，在困難地與人組成伴侶關係後，

若關係並非穩定、或親職實踐對關係可能

帶來負面影響，當然使同志會更謹慎考量

是否要實踐親職（D'Augelli & Patterson, 
1995）。反過來說，當關係越穩定，同志伴

侶考慮親職實踐的意願也會越大（Wall, 
2013）。 

異性戀在親職實踐時，會動用許多社

會支持系統，例如原生家庭的支持與照顧

、親戚朋友的經驗分享等（蔡文輝，2003
）。然而，如前所述，同志獲得的社會支持

多來自於朋友，而非原生家庭；有些人甚

至因為同志身分而被原生家庭排拒，因此

社 會 支 持 系 統 可 能 較 為 薄 弱 （

Eeden-Moorefield et al., 2012）。當身旁欠缺

對同志友善的社會支持系統時，則會使同

志對實踐親職有所擔憂（Wall, 2013）。 

二、同志實踐親職的方式 

美國一份在西元 2008 年的調查顯

示，19%的男同志或雙性戀者、以及 49%
的女同志或雙性戀者表示他她們有自己的

子女（Gates, 2011）。這意謂同志其實已經

藉由不同方式獲得子女，進而有了親職實

踐。同志伴侶實踐親職的方式主要有三

種：在（前）異性戀關係中所生出的子女、

透過人工生殖科技的協助、及收養（Biblarz 
& Savci, 2010）。 

依據估計，在美國約有 19-25%的男同

志及 27-50% 的女同志曾與異性結婚

（Stewart, 2010b），因而有機會生出與自己

有血緣關係的子女，進而實踐親職（Peplau 
& Fingerhut, 2007）。對同志而言，這種方

法所獲得的親職實踐卻常得面臨（前）異

性戀伴侶提出的監護權訟訴，又尤其當所

處社會對同志不友善時（如前所述，同志

可能被某些人或社會視為犯罪、行為偏

差、或心理疾病）；在這種對同志不友善的

社會中，監護權的決定常獨厚（前）異性

戀伴侶（Biblarz & Savci, 2010; Santtila, 
Sandnabba, & Wallenborg, 2007）。 

人工生殖係指利用生殖醫學之協助，

以非性交之人工方法達到受孕生育目的之

技術（人工生殖法，n.d.）；技術類型計有：

試管嬰兒（ IVE）、精卵輸卵管植入術

（GIFT）、受精卵 /胚胎輸卵管植入術

（ZIFT/TET）、使用捐贈精子的人工授精

（AID）、及代理孕母（Surrogacy）（行政

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11）。透過人工生

殖科技，同志因而可能生出與自己有血緣

關係的子女（Peplau & Fingerhut, 2007）。
但由於社會對同志的排拒，有些國家（例

如我國）明文排除同志使用人工生殖科技

的權利（婦女新知基金會和臺灣伴侶權益

推動聯盟，2011）。Baiocco 和 Laghi（2013）
在義大利的研究亦發現，社會對同志使用

人工生殖科技的限制與不友善，進而降低

在義大利的同志藉這些方式實踐親職的意

願。 
縱使現今全世界有被收養需求的兒童

的數量仍居高不下，但透過收養方式實踐

親職的同志，相較前述兩種方式而言，數

量仍較少（Goldberg & Smith, 2011），主要

還是受限於社會對同志實踐親職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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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Kinney, 2006）。同志收養子女的方式

有兩種：第二父母收養（ second-parent 
adoption）及共同收養（joint adoption）（林

孝穎，2009）。前者就是繼親收養，亦即子

女生父（母）再婚伴侶（所謂沒有血緣關

係的父母）的收養程序；後者則是指（同

志）伴侶收養沒有血緣關係兒童的程序

（McKinney, 2006）。在一些同志能合法結

婚的國家中，同志伴侶藉第二父母收養程

序收養伴侶子女的現象已逐漸可被看見

（e.g., Wahls & Littlefield, 2014）。但社會

對同志伴侶共同收養仍充次著不同意見

（Baumle & Compton, 2011），除了對同志

實踐親職的疑慮外，亦有人擔心同志藉共

同收養沒有血緣關係的兒童，以滿足自己

「戀童」的特殊癖好（例子請見臺灣守護

家庭聯盟，2014）。雖然不少專業組織，例

如美國社會工作人員協會（NASW）（引自

Laird, 1995）、美國小兒科專業人員協會

（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13）等，均已發出聲明，支持同志伴侶

可共同收養。此外，已有一些社會用行動

接受同志收養，例如在屏東的魯凱族部落

長老在 2015 年則同意一對女同志收養兒

童（郭韋綺，2015）。 
上述種種關於同志伴侶實踐親職疑慮

與爭議的核心其實緊緊扣連著：到底同志

伴侶組成的家庭適不適合兒童成長與發

展，所以下一節筆者將整理針對同志伴侶

未成年子女相關研究的結果。 

肆、同志伴侶的未成年子女 

為了解同志伴侶組成的家庭到底適不

適合未成年子女的成長與發展，已有不少

研究針對同志伴侶與已婚（或同居）異性

戀伴侶的未成年子女，從不同面向進行比

較，例如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受到家暴

的次數、學業成就、同儕關係、性別認同、

性傾向身分認同等。這些研究均顯示，一

般而言，同志伴侶與已婚（或同居）異性

戀伴侶的未成年子女，在各個成長與發展

面向上，沒有顯著差異；亦即，實證研究

發現，我們並不能信誓旦旦宣稱：同志伴

侶組成的家庭不適合未成年子女的成長與

發展（Goldberg, 2007; Goldberg & Kuva-

lanka, 2012; Laird, 1995; LaSala, 2013; 
McKinney, 2006; Morales, 1995; Parks & 
Humphreys, 2006; Potter, 2012; the Ameri-
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13; Wilton, 
2000）。 

例如，Potter（2012）檢視美國一份針

對超過兩萬名兒童從幼稚園入學一直到八

年級學業成就（以數學評量成績為主）的

縱貫性研究的資料庫資料；他發現，在控

制家庭變動因素（例如分居、喪偶、離婚

等）後，在同志家庭長大的兒童與在異性

戀家庭長大的兒童的學業成就分數其實並

沒有顯著差異。 
Golombok 等（2003）針對有子女的

39 個女同志家庭、60 個異性戀女性單親家

庭、及 74 個異性戀家庭，探討親子關係。

她們發現：就親子一起玩耍、管教程度、

與子女的衝突，及子女感受到的溫暖、身

心發展、心理調適、或同儕接受度等面向

而言，女同志家庭其實與異性戀家庭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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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差異性；反而是女同志家庭中的母

親或雙母親較少打子女、衝突時的激烈程

度較低，且較會與子女一起玩幻想或家家

酒遊戲。 
不過，在同志家庭長大的未成年子

女，相較而言，在學校中看似更易受到來

自其他學生或老師的不公平對待或霸凌

（Patterson, 2000）。這再次反映社會對同

志的不友善，而非同志本身，使其子女在

成長與發展過程中受到不平等對待，進而

影響其身心健康與發展（Hunter et al., 
1998）。Gelderen, Bos, Gartrell, Hermanns, 
and Perrin （2012）研究也有類似發現：

他們比較 39 位女同志家庭養大的青少年

子女（無論其生理性別或性傾向為何）及

另外 39 位異性戀家庭中的青少年子女

後，發現：41%的在女同志家庭長大的人

曾在學校受到來自其他學生或老師不公平

對待；但他們同時也發現，當女同志雙親

與其子女越親近、或越早告訴其子女可能

面對的不公平對待及可採用的因應方式

時，這些女同志子女的生活品質與自尊較

不會受到影響。此外，當社會對同志越不

友善、法律也未給予同志伴侶應有保障

時，同志伴侶各自原生家庭可能反過來藉

著不友善態度、或監護權訴訟等方式，影

響同志伴侶及其子女間關係、及其身心健

康與發展（McKinney, 2006）。 
除上述一些因社會不平等牽連出的負

面影響外，相關研究發現：同志伴侶組成

的家庭，相較異性戀家庭，還會給未成年

子女一些正面影響，例如有較彈性的性別

概念、較能平等地對待他人、及較有能力

面對與處理不平等情境等（Kurdek, 1995, 
2005; Parks & Humphreys, 2006）。 

伍、社工員可提供同志伴侶之服

務 

上述說明其實已清楚指出，對同志不

友善的態度、政策與法規，才是使同志伴

侶及其子女在發展過程與社會處境等面

向，受到不平等對待，影響身心健康與發

展的關鍵因素；不然，同志伴侶與異性戀

伴侶，及在此兩類型家庭環境下成長的未

成年子女的發展與健康，基本上沒有太大

差別。因此，筆者將扣連此概念，先說明

從社會層面與機構內部層面改變同志社群

被污名狀況的建議，進而帶出社工員可提

供同志伴侶之服務，以供實務工作者參考： 

一、從社會層面改變同志社群被污名

的現況 

如前所述，對同志的不友善態度才是

影響同志伴侶及其子女身心健康與發展的

重要因素；因此，從社會層面，改變同志

社群被污名的狀況，則該是提供服務給同

志伴侶及其子女時的關鍵議題。 
1.由於臺灣社會大眾對同志仍多抱有

刻板印象，這種刻板印象會進而影響機構

及社工員對同志的觀感。但反過頭來說，

機構及社工員亦可藉由自身努力及參與或

舉辦相關活動，逐漸改變機構內部與社會

對同志的觀感。 
2.由於臺灣仍有些法規對同志伴侶不

利，或限縮同志伴侶使用相關服務的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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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機構及社工員可以倡權，修改不

利同志或同志伴侶的相關法規。 
3.在不利同志或同志伴侶的相關法規

修改前，留意現有的政策或規定可能帶給

她（他）們的影響，並盡可能在提供服務

的過程中，照顧與體貼因為被社會排斥或

被不適當對待引發出的情緒與感受。 

二、增強機構對同志社群與同志伴侶

的敏感度 

由於社會工作機構內的社工員或成員

亦可能受社會價值影響，不自覺地抱持對

同志的刻板印象、偏見或不友善態度，進

而未能適當提供服務給同志伴侶；因而改

善或增強機構內部對同志社群或同志伴侶

的敏感度，亦該是提供服務給同志伴侶及

其子女時不可忽略的事項。 
1.機構得檢視案主群中是否含括同

志、及是否適切對待同志案主；並留意是

否在不自覺狀況下，排除同志案主、或未

照顧到其需求。例如臺灣法規限縮同志伴

侶不能使用人工生殖科技，進而使得有些

同志伴侶為使用此項科技服務，無法現

身；進而使相關體系未注意到同志伴侶可

能亦有相關需求、或未留意同志（伴侶）

接受服務時曾有的經驗或感受。 
2.機構得留意以怎樣的方式對待同志

社工員或相關成員。對同志社工員及工作

人員友善的機構，亦會注意同志案主及同

志伴侶的狀況與需求。因此機構亦得反省

與檢視是否有同志社工員及工作人員不願

意現身，進而思索機構本身對同志議題的

友善及敏感度。 

3.除檢視機構內部對同志的敏感度

外，亦可訂定反歧視規定，以表達機構致

力於降低歧視環境對同志帶來的傷害的努

力。 
4.邀請同志組織，教育機構社工員及

工作人員，改善同志及同志伴侶可能需要

面對的不友善的機構環境。 
5.開授相關訓練課程外，機構社工員

及工作人員本身對同志的態度會直接影響

具有同志身分的案主，因此社工員及工作

人員須反省與檢視自身對同志社群抱持的

態度與了解。 
6.機構也須細膩思考與檢視機構現有

宣傳品、刊物或網站是否反向地強化社會

既有對同志的刻板印象或偏見。 

三、對潛在的同志案主展現友善 

由於整個社會對同志社群仍不是很友

善，同志因而在面對不熟悉的環境時，會

先選擇隱身，再視情況決定是否現身；因

此，社會工作機構除要增強自身對同志社

群的敏感度外，亦得主動從細微處，展現

對同志的友善與包容，進而提高同志的放

心與信任。 
1.在機構內部展現對同志友善的符

碼。由於同志常藉由觀察他人言行透露的

友善程度，以決定是否現身；因此有心的

機構可擺放對同志友善的符碼或書面資

料，包括海報、彩虹旗、彩虹貼紙、同志

組織名片等，以釋放對同志友善的訊息，

讓案主知道機構對同志議題抱持接受且開

放的立場；並給予同志案主彈性與自由，

決定是否直接公開地與社工員及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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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相關議題。 
2.與案主接觸時，直接且坦誠地討論

相關議題，包括以友善態度探問案主相關

資料，例如：「請問你的伴侶是男的、還是

女的？」一方面讓同志感受到社工員對性

別議題的敏感度；另一方面可讓社工員了

解案主對性別概念的想像，趁機教育其對

性別多元的瞭解，進而落實性別平等理想。 
3.視同志伴侶為合宜的社會單位。雖

然很多國家（包括我國）並未給予同志伴

侶合法（結婚）的權利。但由於這是既存

的社會事實、而且社工員得有提供適當服

務給案主的義務；因此，社工員得視同志

伴侶為合宜的社會單位，並且平等與適當

地對待她（他）們。 

四、提供直接服務給同志伴侶：處理

各自的過往經驗 

如前所述，雖然同樣都是伴侶關係，

同志伴侶與異性戀伴侶還是有所差異。因

此當提供直接服務給同志伴侶時，有些事

情得留意。首先得留意的則是不友善社會

環境及相關經驗對同志伴侶關係的影響；

畢竟，當社會對同志越不友善，越可能提

高同志伴侶間的緊張與衝突，間接降低關

係的滿意度。 
1.處理同志伴侶與各自原生家庭間的

關係。如上所述，同志與其原生家庭間的

關係有時充滿緊張與衝突，進而使同志伴

侶可能無法獲得來自於原生家庭的祝福或

支持。更進一步而言，如果（同志）伴侶

雙方任一人與其原先家庭有未處理完的議

題，當然也會影響到（同志）伴侶間的關

係。此外，同志與原生家庭間關係的良窳

其實亦會影響同志的自我認同與出櫃程

度，間接影響伴侶關係。因此，在提供直

接服務給同志伴侶時，得先留意及處理他

（她）們各自與其原生家庭間的關係。 
2.注意伴侶雙方各自認同與出櫃程度

對伴侶關係的影響。由於同志的自我認同

與出櫃程度，會影響伴侶關係；因此了解

伴侶雙方各自的認同與出櫃程度，及哪些

因素增強、干擾或阻礙同志的認同或出櫃

程度，對提供直接服務給同志伴侶，會起

著有意義的作用。當然這邊也包括去了解

與處理，過往社會不友善態度或他人歧視

行為引發的不愉快記憶或創傷，對同志伴

侶關係帶來的影響。 
3.前伴侶關係對現今伴侶關係的影

響。雖在歐美的實證研究已發現，對同志

而言，同志友人（包括前伴侶）與社群是

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但這種現象引發的

效應之一則是：現今的伴侶可能對同性伴

侶的前伴侶關係有所疑慮與不安。此外，

由於有些同志可能較欠缺社會資源或未出

櫃，因此可能在並未好好處理前段關係結

束帶來的心理影響下，進入到新的伴侶關

係。所以，在提供直接服務給同志伴侶時，

留意前伴侶關係對現今伴侶關係的影響則

有其意義。 

五、提供直接服務給同志伴侶：處理

現今伴侶關係 

有眾多因素會影響到同志伴侶關係的

品質，在處理過往經驗對現今伴侶關係帶

來的影響後，社工員則可將焦點擺放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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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影響伴侶關係品質的相關因素上： 
1.留意同志伴侶所需要的社會資源。

如前所提，當社會越不友善，同志越不敢

對其他人現身；進而使得某些同志伴侶可

能較欠缺社會資源或社會支持，甚至某些

同志伴侶也可能完全缺乏與同志社群的連

結。因此當社工員提供直接服務時，得要

留意這對同志伴侶需要怎樣的社會資源、

及其與在地的同志社群或組織的連結狀況

等議題。社工員也得留意，這段同志伴侶

關係被周遭他人忽略的程度對她（他）們

帶來的遺憾或傷痛。 
2.留意相關因素對同志伴侶關係的影

響。筆者已說明不少因素會影響同志伴侶

關係，因此社工員在提供直接服務時，得

留意這些因素的影響，包括：雙方對伴侶

關係的期待；對伴侶關係形式的看法（是

一對一伴侶關係或是開放性關係）；選擇某

特定伴侶關係形式的依據、以及主要的遊

戲規則與底線；雙方對現今性關係的滿意

程度；雙方衝突時的主要議題；溝通的模

式等等。 
3.留意同一性別社會化過程帶來的影

響。由於是同樣生理性別組成的伴侶關

係，因此性別角色社會化亦會對同志伴侶

帶來一些影響，例如對女同志伴侶而言，

雙方可能都過於細膩或謹慎；而在男同志

伴侶而言，雙方可能皆不善於溝通，進而

增加溝通時的不易。 

六、提供直接服務給有意願實踐親職

的同志伴侶 

不少同志伴侶其實有意願實踐親職，

但是她（他）們仍有不同考量與擔慮，如

前所述，因此社工員也可針對有這類需求

的同志伴侶提供適當服務，例如： 
1.了解同志伴侶在面對親職實踐前的

擔慮、主要考量及背後因素。 
2.協助同志伴侶了解與評估現今可讓

其實踐親職的方式與各自優缺點。 
3.協助同志伴侶處理實踐親職前的情

緒準備與培養或加強其親職能力。 
4.處理同志伴侶在面對或正在經歷親

職實踐時，關係可能有的轉變。 
5.給予同志伴侶在面對、準備或正在

經歷親職實踐時適當的情緒支持。 
6.協助有意願實踐親職的同志伴侶彼

此連結，形成支持團體，增強她（他）們

在親職實踐過程中可運用的社會支持資

源。 

七、提供直接服務給有意願使用人工

生殖科技服務的同志伴侶 

1.改善或增強人工生殖科技服務機構

對同志社群或同志伴侶的敏感度。在臺

灣，同志伴侶不被允許使用人工生殖科技

服務，這是對同志伴侶親職實踐需求缺乏

敏感度的狀況。因此改善或增強人工生殖

科技服務機構對同志伴侶需求的敏感度，

則是讓她（他）們可以使用人工生殖科技

服務關鍵的第一步。進而可以擴展能協助

同志伴侶使用人工生殖科技服務的資源與

管道。 
2.協助同志伴侶評估與使用人工生殖

科技服務。 



專題論述 
 

社區發展季刊 149 期 194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八、提供直接服務給有意願使用收養

服務的同志伴侶 

1.在臺灣，兒童福利機構幾乎不太允

許同志伴侶採用共同收養方式收養子女，

這是對同志伴侶需求缺乏敏感度的狀況。

從前述說明可看出，有意願透過收養服務

實踐親職的同志伴侶其實人數不少。因此

機構與社工員可集思廣益，如何讓有意願

實踐親職的同志伴侶使用共同收養程序。 
2.在此過程，機構與社工員亦可持續

協助同志伴侶思索與準備有子女後對關係

帶來的影響、及了解可能面對的社會壓

力。此外，社工員也可協助被收養的兒童

了解與融入同志伴侶的家庭。 

九、針對同志伴侶未成年子女發展出

的社區工作 

1.改善校園中教職員工看待同志、同

志伴侶及同志伴侶未成年子女的觀感。如

前所述，由於社會對同志伴侶實踐親職的

不信任與不友善，使得在同志家庭中成長

的未成年子女較易受到校園中老師或其他

職員的不公平對待，因此改善校園中老師

或職員看待同志、同志伴侶及同志伴侶未

成年子女的觀感，則是不得不做的事情。 
2.打造對同志及同志伴侶的子女友善

的校園環境。由於同志或同志伴侶的未成

年子女可能會受到校園中同學或學長姐的

霸凌或欺負；因此除了改善校園中教職員

工的態度與觀感外，教育學生，改變學生

看待同志、同志伴侶及同志伴侶未成年子

女的態度與觀感，進而打造性別友善的校

園環境亦是重要的任務。 

陸、結語 

同志伴侶其實早已存在於臺灣社會。

社工員站在與人們深刻接觸的第一線，其

服務對象也一定有同志。但由於我國並未

給予同志伴侶合法身分、社會對同志及同

志伴侶也仍不算友善，這種種狀況使同志

伴侶不容易出櫃，也無法使用包括社會工

作在內的相關資源及服務。這些狀況再次

反應社會工作體系內部需自我檢討對同志

的態度，並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價值與前提

下，思索可提供給同志伴侶及其子女的服

務，進而讓其能真切地與被尊重地在臺灣

生活。 
（本文作者：鍾道詮為東吳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助理教授；郭俊廷為東吳大學社會工

作學系碩士） 
關鍵詞：女同志伴侶（lesbian couples）、

男同志伴侶（gay couples）、女男

同志伴侶的親職實踐（parenting 
of lesbian and gay）、女男同志的

子女（children of lesbian and 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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